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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本校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即日起學位論文繳交前須進行

論文原創性比對，請查照。

​

依學位授予法第十七條規定，論文、作品、成就證明、

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、變造、抄

襲、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，學校授予之學位應予

撤銷。

為維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品質，自即日起學位論文繳交

前須進行論文原創性比對，合格標準請各系、所、學位

學程（下稱系所）依學術領域標準自訂。博碩士畢業生

繳交學位論文前，請繳交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暨原創性比

對聲明書(請詳附件1)至系所辦公室留存備查。

論文原創性比對可由NTU Cool平台，透過教師已開課

程，以繳交作業採Turnitin方式供學生自行上傳論文以進

行原創性比對。學生若未修課，教師可以旁聽方式加入

所指導學生，Turnitin詳細操作方式請詳附件2。
論文原創性之比對亦得由教師使用本校計算機及資訊網

路中心提供的iThenticate進行，或教師未在NTU Cool開設

課程但欲提供所指導學生使用Turnitin，操作方式均請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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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

附件3。
請貴系所務必轉達上述訊息予應屆畢業生及指導教授，

並確實執行對學位論文品質之把關作業，以共同維護師

生自我權益及校譽。

正本：各院系所、各學位學程

副本：閱覽組、研究生教務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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